附件1

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办理指南

一、申请条件

公章刻制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申请人对经营场所享有所有权或使用权，在居民住宅内开办公章刻制企业的，还应当征得业主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同意。

（二）经营场所和设施符合国家消防和治安管理的规定，设有印章保密工房和成品保管仓库。

（三）应具备电脑图文设计设备、光敏制章机，以及能满足制作现代印章的成套设备。

（四）生产制作人员应具备独立刻制印章能力，印章质量应达到本行业的产品质量标准，即《印章质量规范与检测方法》的相关要求。

（五）应建立保管交货、作废章坯销毁等各项治安安全管理规章制度。

（六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二、申请材料
（一）《公章刻制企业申请表》。

（二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或《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》复印件。

（三）股东、职工名录。

（四）经营场所（地）的权属证明或租赁使用证明复印件，主要仪器、设备、设施清单。
（五）经营场所方位图及标明工作间、服务台、安全设备设施等情况的建筑平面图。

（六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。

三、办理程序
（一）申请人向企业工商登记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提交申请资料。

（二）申请人提交的资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即受理并出具受理通知书；不予受理的，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原因。

（三）受理申请后，县级公安机关组织民警对申请人的场所、设备、设施等进行实地核查，核查通过的，向申请人颁发《特种行业许可证》；不予许可的，出具不予许可决定书并载明理由。
四、核发流程图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申请人向县级公安机关提交申请材料。材料齐全并符合法定形式的，予以受理并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





材料不齐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不予受理，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原因





予以受理的，责任


人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








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不予通过，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原因





审核通过的，县级公安机关组织民警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实地核查





对不符合条件的，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原因





对符合条件的，责任人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，核发《特种行业许可证》





申请人凭身份证和受理通知书领取《特种行业许可证》








